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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的法律适用等相
关问题的思考 

我国人事制度改革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以及各项

改革的逐步试点与扩展也进行了不少尝试，国家在

2002 年正式提出了对全国范围内的国家事业单位人

事制度改革，随即在 2002 年 7 月 6 日国务院办公厅

发布了国办发〔2002〕35 号文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

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

知》。 

据此，四川省人民政府于 2002 年 12 月 16 日第

8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川办发〔2002)40 号《四

川省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管理试行办法》，并于

200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至此四川省事业单位人事

制度改革正式开始。  

2003 年 3 月 24 日四川省人事厅公布了《关于印

发四川省事业单位〈聘用合同书〉等样本的通

知》。2003 年 3 月 25 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

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

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(成办发［2003］43 号)，2003

年 6 月 13 日成都市教育局《关于转发〈四川省事业

单位人员聘用制管理试行办法〉的通知》(成教人

［2003］22 号)，学校人事制度改革也在今年暑假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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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正式实施。 

《四川省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管理试行办法》

以及《聘用合同书》样本进行了研究，对于这两个

文件内所涉及到的“人事争议仲裁”问题，围绕我

国仲裁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、依据我国现行仲裁法

律法规的立法精神原则进行初步研究，作浅析如

下：  

〖我国仲裁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〗 

一、第一阶段：建立了国际贸易仲裁与海事仲

裁制度 

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以行政决定的方式，首先

建立了国际贸易仲裁与海事仲裁。先后实施了： 

1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在中国国际贸易促

进委员会内设立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的决定【1954-

05-06】 

2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

会仲裁程序暂行规则【1956-03-31】 

3、国务院关于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内设

立海事仲裁委员会的决定【1958-11-21】 

4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事仲裁委员会仲

裁程序暂行规则【1959-01-08】 

建立了民间仲裁机构、当事人自愿选择、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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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国法律和国际惯例、一裁终局等原则的国际贸

易仲裁制度。 

二、第二阶段： 

1、建立了经济合同仲裁、技术合同仲裁制度 

进入 80 年代，我国为适应改革开放、以经济建

设为中心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，我国颁

布实施了《经济合同法》，为与此配套，国务院以

行政法规形式颁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仲

裁条例[失效]【1983-08-22】》。 

此后经国务院批准，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令

第 11 号颁布《技术合同仲裁机构管理暂行规定[失

效]【1991-01-21】》。至此建立起了适应我国当时

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合同仲裁与技术合同仲裁制

度。 

2、建立了劳动仲裁制度 

进入 90 年代，我国劳动用工制度开始松动，劳

动者已在各企业事业开始流动，为适应劳动人力市

场的需要，适应劳动争议解决的需要《劳动部办公

厅转发上海市试行劳动仲裁员、仲裁庭制度的两个

文件的通知【1991-11-28】》，我国开始在上海市

国营企业进行劳动争议仲裁试点，作为劳动争议仲

裁制度的尝试。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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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4 年 7 月 5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法》。  

《劳动法》第十章劳动争议，以国家基本法确

立了劳动仲裁制度。1993 年 8 月 1 日颁布了《国营

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》[废止]，1987 年 8 月

15 日实施《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》[废

止]。1993 年 7 月 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117

号令颁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

例》。 

在此阶段内，我国出现了涉外经济合同、经济

合同、技术合同以及劳动合同四个方面的纠纷、争

议仲裁制度，其中仅有劳动合同仲裁制度的设立是

以法律形式确立的，机构设在市县级劳动行政机

关。涉外经济合同仲裁制度是民间性质，而经济合

同与技术合同仲裁制度的设立基本是以行政法规方

式设立的，且仲裁机构分别设在各工商行政管理机

关与各级科委。 

在此期间，1993 年 5 月 24 日国家外国专家局

1993 年第 2 号令发布《外国文教专家聘用合同争议

仲裁暂行规定》，仲裁机构设在国家外国专家局及

省级局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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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。 

三、第三阶段：建立基本统一的仲裁法律制度 

1994 年 8 月 31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

法》，于 1995 年 9 月 1 日施行。我国以《仲裁法》

规范统一了民商范畴内，涉外及国内纠纷仲裁制

度，并以法律明确了民间仲裁、仲裁机构设在省会

城市、仲裁不受地域限制、一裁终局、法院不再受

理、仲裁需当事人明确协议等基本原则。 

为贯彻实施《仲裁法》，国务院先后下发了

1994 年 11 月 13 日国办发［1994］99 号《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做好重新组建仲裁机构和筹建中国仲裁协

会筹备工作的通知》，国办发〔1995〕38 号《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新组建仲裁机构工作的

通知》，1995 年 7 月 28 日国办发［1995］44 号[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《重新组建仲裁机构方案》、

《仲裁委员会登记暂行办法》、《仲裁委员会仲裁

收费办法》的通知]，《仲裁法》实施废止原由工商

行政机关与科委承担的经济合同与技术合同仲裁，

至此我国统一了民商纠纷案件范围内的涉外、涉内

纠纷的仲裁。 

与《仲裁法》并行的仲裁制度只有劳动争议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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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。这是国家考虑到劳动争议的特殊性与更好的保

护劳动者权益而作的劳动争议仲裁法律制度设置。 

四、人事争议仲裁与其他仲裁的出现 

为适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事制度改

革的深化，考虑到人事争议日益增多。这些争议如

果不能及时得到解决，势必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

益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，

1996 年 5 月 24 日人事部下发了人发〔1996〕46 号

《人事部关于成立人事部人事仲裁公正厅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，1997 年 8 月 8 日人事部人发[1997]71 号

下发《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》，1999 年 9 月 6 日

人事部人发[1999]99 号下发《人事争议处理办案规

则》和《人事争议仲裁员管理办法》，这便是人事

争议仲裁的提出与行政设立。而此时，劳动争议仲

裁制度早已建立，并已建立起一套基本完整的仲裁

后的法律救济制度，也为广大劳动者接受和知晓。

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，劳动者原有的身份界线

已被打破，至少在人们观念上与用工选择上身份界

线被打破。原事业单位在体制上、用工方面已打破

严格界线，甚至部分事业单位已实行了劳动合同

制，各地劳动行政机关也不同程度的介入了事业单

位用工方面的劳动监察工作，不少原人事争议已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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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仲裁委员会解决纠纷，同时《仲裁法》也已生

效实施。产生人事争议仲裁未纳入仲裁法律调整范

围这种情况的原因大致有二： 

1、《仲裁法》起草与通过时，人事争议仲裁尚

未提出，此项改革在政策上、操作上尚不成熟。 

2、国家人事制度改革政策出台时机不成熟，决

策高层同意先作政策调整，待成熟时在立法。 

在 1999 年 9 月 6 日人事部人发[1999]99 号《人

事争议处理办案规则》和《人事争议仲裁员管理办

法》下发前，沈阳市、南京市、深圳市、武汉市、

云南省、安徽省就依据“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

实际情况”制定了“人事争议仲裁暂行规定”，其

适用范围为“适用于本市政府所属的国家行政机关

与公务员之间除申诉事项以外的人事争议，事业单

位与职员、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人事争议，以及企

业与经营管理人员、专业技术人员之间因人才流

动、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。”(以 1990 年《沈

阳市人事争议仲裁暂行规定》和 1999 年《沈阳市人

事争议仲裁暂行办法》为例)，由此可见，未载明制

定依据，仍是政府行政行为。在此后到 2003 年 6 月

30 日有重庆市人事争议仲裁条例、湖南省、吉林

省、北京市以及西藏自治区“人事争议仲裁办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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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”，其中在 2003 年 1 月 1 日～6月 30 日前发布的

有北京市和西藏自治区。《北京市人事争议仲裁办

法》的制定依据是“为公正、及时地处理人事争

议，保障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本市实

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”，适用范围为“第二条  

本办法适用于本市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人

事关系的建立、变更、解除等发生的人事争议，以

及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应当仲裁的其他人事争

议。”而《西藏自治区人事争议仲裁暂行办法》

“为保证公正及时地处理人事争议，保护单位和个

人的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稳定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和国家有关人事争议处理的规定，结合我区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” 的规定较为有意思： 

1、制定依据涉及法律法规但未载明； 

2、未明确适用范围； 

3、设立了“人事争议处理实行一级仲裁制

度”。 

综上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各地的“办法”仍为地

方行政法规或规章，无法律制定依据，机构均设在

人事部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已颁布“办法或条例”

的均为省、自治区和直辖市。 

在此期间，1996 年 7 月 8 日中国银行中银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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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996]21 号下发了《中国银行人民币长城卡退单纠

纷仲裁办法》1998 年 1 月 8 日中国建设银行建总发

[1998]6 号下发《中国建设银行内部经济纠纷调解仲

裁办法》。它均属于金融系统内部纠纷争议处理范

畴。 

1999 年 4 月 1 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令第 4 号

《产品质量仲裁检验和产品质量鉴定管理办法》，

它也属于质量技监局内部操作规定，该文第三条规

定，产品质量仲裁检验(以下简称仲裁检验)是指经

省级以上产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

考核合格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(以下简称质检机

构)，在考核部门授权其检验的产品范围内根据申请

人的委托要求，对质量争议的产品进行检验，出具

仲裁检验报告的过程，其规定的仲裁并不具有仲裁

法律师特征。 

上述三种“仲裁”实不属于仲裁法律制度范

畴。 

在此期间，1994 年 8 月 26 日 国务院证券委员

会 证委发〔1994〕20 号《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关于指

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为证券争议仲裁机

构的通知》，1994 年 10 月 11 日证监发字[1994]139

号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证券争议仲裁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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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问题的通知》，1999 年 8 月 30 日中国保险监督管

理委员会下发保监发[1999]147 号《关于在保险条  

款中设立仲裁条  款的通知》，2003 年 4 月 4 日中

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、中国国际商会通过了《中

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金融争议仲裁规则》，

上述均是依据《仲裁法》而作出的具体仲裁操作形

式及适用《仲裁法》的具体要求。 

到本文完稿之日前(2003 年 7 月 29 日)，涉及人

事争议仲裁的最新国家文件为：2002 年 7 月 6 日国

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办发〔2002〕35 号文 《国务院

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

度意见的通知》。 

〖现行人事争议仲裁政策规定的行政特征〗 

一、 制定依据： 

国办发〔2002〕35 号文，规定“为妥善处理人

员聘用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，及时化解矛盾，维

护聘用单位和受聘人员双方的合法权益，要建立和

完善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制度，及时公正合理地

处理、裁决人员聘用中的争议问题。受聘人员与聘

用单位在公开招聘、聘用程度、聘用合同期限、定

期或者聘期考核、解聘辞聘、未聘安置等问题上发

生争议的，当事人可以申请当地人事争议仲裁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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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仲裁。仲裁结果对争议双方具有约束力。”是各

地制定人事争议仲裁文件的主要依据和政策依据。 

二、仲裁事项的范围： 

人事争议仲裁事项的范围，实际上应理解为人

事争议事项的范围。国办发〔2002〕35 号提出的是

“受聘人员与聘用单位(编者注：事业单位)在公开

招聘、聘用程度、聘用合同期限、定期或者聘期考

核、解聘辞聘、未聘安置等问题上发生争议的”。 

地方规定，以西藏自治区与北京市为例。 

《西藏自治区人事争议仲裁暂行办法》(2003 年

6 月 30 日)规定为： 

第十二条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下列人事争

议案件： 

(一)国家机关与国家公务员、工作人员之间因

录用、调动、工资、辞职、辞退发生的人事争议； 

(二)事业单位与职员、专业技术人员之间因调

动、工资、辞职、辞退、履行聘任或聘用合同发生

的人事争议； 

(三)社会团体与工作人员之间的有关人事争

议； 

(四)企业单位与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

因履行聘任合同或聘用合同发生的人事争议；<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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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定应当仲裁的人才流

动争议和其他争议。 

第十三条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受理下列人事

争议案件： 

(一)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因人事

任免、奖惩、人员调整等发生的人事争议； 

(二)在法院、检察院及公安、司法行政、国家

安全、保密机关从事保密工作的机要工作人员，因

调动、辞职发生的人事争议； 

(三)正在接受审查尚未结案的人员发生的人事

争议； 

(四)依照《国家公务员申诉控告暂行规定》提

出的申诉、控告； 

(五)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规定属于劳

动争议仲裁的争议。 

《北京市人事争议仲裁办法》(2003 年 3 月 7 日)

规定为： 

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市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

员之间因人事关系的建立、变更、解除等发生的人

事争议，以及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应当仲裁的

其他人事争议。 

对照起来，北京市不适用国家机关与国家公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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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、工作人员的人事争议；而西藏自治区部分人事

争议事项适用国家机关与国家公务员、工作人员。 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西藏自治区人事争议仲裁暂

行办法》在不适用人事争议仲裁的人事争议案件中

载明了“(五)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规定属

于劳动争议仲裁的争议”，可见《西藏自治区人事

争议仲裁暂行办法》的制定者们预见了在人事争议

纠纷中存在应属于《劳动法》解决范畴的情形，只

是没有直接列出而已。 

三、仲裁机构的设立与性质 

《西藏自治区人事争议仲裁暂行办法》规定

为： 

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是同级人民政府负责处理

人事争议的专门机构，其组成人员由同级人民政府

批准。 

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由主任 1人、副主任 2至 4

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。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由

同级人民政府分管人事工作的领导或人事部门主要

负责人担任，副主任、委员由人事部门和有关方面

的人员担任。 

《北京市人事争议仲裁办法》规定为： 

仲裁委员会由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代表、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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